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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海华冠电容器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珠海华发集团财务有限公司 

2025 年度风险持续评估报告 

 

根据《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司持续监管指引第 4 号—关联交

易》的要求，珠海华冠电容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查验了珠

海华发集团财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财务公司”）的《金融许可证》、《企

业法人营业执照》等资料，取得并审阅了财务公司包括资产负债表、损益表、

现金流量表等在内的定期财务报告，并了解财务公司内部控制及风险监管指标

动态，对财务公司的经营资质、业务与风险状况进行了评估。具体情况报告如

下： 

一、财务公司的基本情况 

财务公司是经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设立的为珠海华发集团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华发集团”）及其成员单位提供财务管理服务的非银行金融

机构，自 2013 年 2 月 8 日获准筹建，于同年 9 月 4 日获得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

委员会开业批复（银监复〔2013〕459 号），于同年 9 月 6 日取得《金融许可

证》（证号：00367142），于同年 9 月 9 日办理工商登记并取得《营业执照》

（注册号：440003000020370），初始注册资本为人民币十亿元。 

2015 年 9 月 15 日，财务公司换发《营业执照》（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040007788756XY）。 

2016 年 11月 29日，财务公司增资至人民币十五亿元。 

2018 年 2月 6日，财务公司增资至人民币二十亿元。 

2021 年 1 月 15 日，财务公司因注册地变更换发《金融许可证》（证号：

00370170），并于同年 4 月 21 日换发《营业执照》（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040007788756X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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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 9月 23日，财务公司应监管要求换发新版《金融许可证》（证号：

00971815）；同年 12 月 14 日，财务公司股东发生变更，并换发《营业执照》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40007788756XY）。 

2023 年 3 月 17 日，财务公司增资至人民币三十二亿元，并换发《营业执

照》（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40007788756XY）；同年 12 月 6 日，财务公司

根据《企业集团财务公司管理办法》（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令 2022 年

第 6号）进行业务范围调整而换发新版《金融许可证》（证号：01091676）。 

2024 年 3 月 6 日，财务公司注册资本增加至人民币五十亿元，并换发《营

业执照》(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40007788756XY) 。 

2025年 7月 16日，财务公司变更住所地址，换发《金融许可证》（证号：

01140021）；同年 10月15日，财务公司变更法定代表人等，换发《营业执照》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40007788756XY）。 

截至 2025年 12月 31日，财务公司工商注册信息如下： 

法定代表人：姚炜 

注册地址：珠海市横琴新区华金街 58 号 2601办公 

注册资本：50 亿元 

企业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股权结构如下表： 

股东名称 
出资额（人民

币万元） 

出 资

比例 

珠海华发集团有限公司 150,000 30% 

珠海铧创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100,000 20% 

珠海华发商贸控股有限公司                    100,000 20% 

珠海十字门中央商务区建设控股有限

公司    
50,000 10% 

珠海华发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50,000 10% 

珠海华发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50,000 10% 

合    计 500,00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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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范围：许可项目：企业集团财务公司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

许可证件为准）。 

二、财务公司内部控制基本情况 

（一）控制环境 

财务公司按照章程规定建立了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等治理机构，并制

定了《股东会议事规则》《董事会议事规则》《监事会议事规则》等制度明确

治理层的权责。 

董事会下设风险管理委员会及审计委员会，分别负责审议与风险管理及审

计工作等相关的工作规划、基本制度和其他重大事项，定期评估相关风险并提

出应对建议。 

经营管理层负责公司日常经营、管理的具体执行，根据法律、法规和公司

章程规定，在授权范围内行使职权。总经理办公会下设信贷审查委员会、资产

负债与利率管理委员会和投资审查委员会等专业委员会，在总经理办公会的授

权范围内审议相关业务的重大事项。 

财务公司设置了结算业务部、信贷业务部、金融市场部、财务管理部、风

险管理部、审计管理部、综合管理部（含人力资源职能）、创新发展部、信息

科技部、合规管理部等十个部门，分别负责不同业务的开展和提供后勤管理支

持。 

财务公司持续完善内控体系建设，将规范经营、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置于

各项工作的首位，通过培训教育加强员工的职业道德和专业素质，树立、巩固、

提高员工的风险防范意识，并建立了涵盖各项业务和内部管理的规章制度，形

成了事前防范、事中控制、事后监督纠正的内部控制体系。 

财务公司治理结构健全，管理运作规范，建立了分工合理、职责明确、互

相制衡、报告关系清晰的组织架构。组织架构图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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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风险识别与评估 

财务公司建立了完善的内部控制管理体系，制定了《全面风险管理办法》

《合规风险管理办法》《洗钱和恐怖融资风险管理办法》《内部控制管理办法》

《内部控制评价管理办法》《涉刑案件风险防控管理办法》《操作风险管理办

法》《流动性风险管理办法》等制度，公司经营管理层组织内控制度的实施，

各业务部门根据各项业务属性和风险特征制定了适用的标准化业务流程、作业

规范和风险防范措施，治理层、经营管理层定期对经营管理风险进行识别和评

估，并制定应对措施。 

（三）重要控制活动 

1.结算业务控制 

（1）财务公司本着规范管理的原则制订了《结算业务管理办法》《结算业

务操作规程》《结算账户管理办法》《网上结算管理办法》《企业对账工作管

理办法》《内部对账管理办法》《重要空白凭证管理办法》《人民币活期存款

管理办法》《定期存款管理办法》《通知存款管理办法》《协定存款管理办法》

《结算业务系统应急管理办法》《纸质商业汇票登记查询管理办法》《电子商

业汇票业务管理办法》《大额交易和可疑交易报告实施细则》《客户身份识别

和客户身份资料及交易记录保存管理办法》等结算业务类制度，明确了结算业

务的操作规范和控制标准，有效防范相关业务风险。 

（2）财务公司编制了结算业务部岗位说明书，明确了各岗位的工作职责、

权限和汇报路线等事项，建立了各业务环节从事前防范、事中控制到事后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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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风险管理机制，如双人复核制度、岗位备份机制、事后督查环节、大额付款

确认制度和对账制度等。 

2.资金业务控制 

（1）财务公司制定了《金融机构往来资金业务管理办法》《资金头寸管理

办法》《资金业务部作业指导书》《资金管理办法》《资金计划管理办法》

《人民币资金证明业务管理办法》《同业存放业务管理办法》《同业授信管理

办法》《同业拆借业务管理办法》《同业存单业务管理办法》等资金业务类管

理办法和操作流程，有效防范了相关业务风险。 

（2）为防范流动性风险，财务公司制定了《资本管理办法》《存款准备金

管理办法》《流动性压力测试管理办法》《流动性风险应急预案》，并密切关

注集团和成员单位的实际用款及进款情况，分析资金动向，及时对资金使用进

行调整和规划，做好头寸管理，保证成员单位的用款需求；在资金存放业务操

作中，建立了存放同业询价体系，逐级审核，控制资金风险。 

3.信贷业务控制 

（1）财务公司严格按照监管要求开展信贷业务，建立审贷分离、分级审批

的贷款管理制度，制订了《成员单位授信业务管理办法》《自营贷款管理办法》

《委托贷款业务管理办法》《流动资金贷款业务管理办法》《固定资产贷款管

理办法》《并购贷款业务管理办法》《银团贷款业务管理办法》《经营性物业

抵押贷款管理办法》《企业征信业务管理办法》《贷前调查管理办法》《贷后

管理办法》《商业汇票承兑管理办法》《商业汇票贴现管理办法》《票据转贴

现业务管理办法》《商业汇票再贴现业务管理办法》《票据再贴现业务管理办

法》《票据回购业务管理办法》《信贷业务档案管理办法》《固定收益类有价

证券投资业务授信管理办法》《担保业务管理办法》《授信担保管理办法》

《抵质押品权证管理办法》《低风险信贷业务管理办法》《信用鉴证业务管理

办法》《信用评级管理办法》《客户信用等级评定操作细则》《信用风险应急

预案》《征信合规与信息安全自查自纠制度》《征信信息安全事件应急处置方

案》《不良贷款责任认定管理办法》等信贷业务类制度和细则。 

（2）财务公司根据贷款规模、种类、期限、担保条件确定审查程序和审批

权限，严格按照程序和权限审查，审批贷款。财务公司建立和健全了信贷部门

和信贷岗位工作职责，信贷部门的岗位设置分工合理，职责明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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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投资业务控制 

（1）财务公司制定了《有价证券投资管理办法》《固定收益类有价证券投

资业务管理办法》《债券回购业务管理办法》《债券借贷业务管理办法》《承

销成员单位企业债券管理办法》《金融资产风险分类管理办法》《金融资产损

失准备管理办法》《市场风险应急预案》等投资业务类管理制度和操作规程，

防范相关业务风险。 

（2）财务公司建立和健全了投资业务部门职责权限，确定了投资决策程序

和审批权限，并严格按照相关规定执行。 

5.内部审计控制 

财务公司实行日常稽核和内部审计相结合的监督检查制度，制订了《内部

审计工作管理办法》《纪检工作制度（试行）》《反洗钱和反恐怖融资内部检

查监督工作管理实施细则》《案件防控工作考评实施办法》《案件问责工作管

理办法》《监事会对董事、监事、高管人员的履职评价办法》《高管人员违规

失职行为问责管理办法》《员工合规守则》《员工违规失职行为处理办法》

《诚信举报办法》《涉刑案件风险防控管理办法》等制度，对公司的各项经营

和管理活动进行日常稽核和内部审计。审计管理部负责财务公司日常稽核和内

部审计工作，针对公司的内部控制执行情况、经营和管理活动的合法合规性、

安全性、准确性、效益性进行监督检查。 

6.信息系统控制 

（1）财务公司制定了《信息系统运行管理办法》《信息系统授权操作管理

办法》《信息系统安全管理制度》《信息系统变更管理办法》《数据管理办法》

《数据备份管理办法》《数据安全管理办法》《数据分类分级管理办法》《机

房管理办法》《网络管理办法》《网络设备间管理办法》《信息化软硬件系统

设备更新管理办法》《软件正版化管理办法》《信息化项目管理办法》《信息

科技外包管理办法》《信息科技外包服务应急预案》《信息系统应急管理办法》

《业务管理系统故障应急管理办法》《电子商业汇票系统运行应急预案》《网

络信息系统安全突发事件应急预案》《信息安全管理策略》等信息系统管理类

制度，规范终端设备的使用，建立信息分类、保护体系和统一授权的有效机制。

针对不同的系统制定备份策略，建立了备份管理系统，实现了数据备份的自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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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确保公司信息的安全。财务公司不定期地组织数据恢复演练，验证数据恢

复过程的正确性和备份数据的有效性。 

（2）财务公司网络实现了业务网络和办公网络的物理隔离，实行专机专用。

在业务网络中合理的划分了不同的逻辑区域，并部署了相应的安全设备或访问

控制策略，公司未发生因网络区域划分不恰当和防控措施不到位而导致的信息

安全事件。 

三、财务公司经营管理及风险管理情况 

（一）经营情况  

截至2024年12月31日，财务公司总资产4,383,256万元，净资产677,518万元；

2024年实现营业收入94,541万元，净利润76,193万元。 

截至2025年12月31日，财务公司总资产4,703,270万元，净资产659,972万元；

2025年实现营业收入98,592万元，净利润52,078万元。 

（二）管理情况  

财务公司自成立以来，一直坚持稳健经营的原则，严格按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银行业监督管理法》《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

《企业会计准则》《企业集团财务公司管理办法》和国家有关金融法规、条例

以及公司章程规范经营行为，加强内部控制与风险管理。 

财务公司从未发生过挤提存款、到期债务不能支付、大额贷款逾期或担保

垫款、被抢劫或诈骗、董事或高级管理人员涉及严重违纪、刑事案件等重大事

项；也未发生可能影响财务公司正常经营的重大机构变动、股权交易或者经营

风险等事项；也从未受到过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及派出机构等监督部门行政

处罚和责令整顿。 

（三）监管指标  

截至2025年12月31日，财务公司的各项监管财务指标均符合相关规定要

求。根据《企业集团财务公司管理办法》（2022年10月13日中国银行保险监督

管理委员会令2022年第6号公布 自2022年11月13日起施行）第三十四条规定，

确定各项具体监管指标如下： 

1.资本充足率不得低于10.5%； 

截至2024年12月31日，资本充足率17.37%；至2025年12月31日，资本充足

率16.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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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流动性比例不得低于25%； 

截至2024年12月31日，流动性比例37.5%；截至2025年12月31日，流动性比

例36.93%。 

3.贷款余额/存款余额与实收资本之和不得高于80%； 

截至2024年12月31日，贷款余额/存款余额与实收资本之和为74.74%；截至

2025年12月31日，贷款余额/存款余额与实收资本之和76.06%。 

4.集团外负债总额/资本净额不得高于100%； 

截至2024年12月31日，集团外负债总额/资本净额为0%；截至2025年12月

31日，集团外负债总额/资本净额0%。 

5.票据承兑余额/资产总额不得高于15%； 

截至2024年12月31日，票据承兑余额/资产总额为0.83%；截至2025年12月

31日，票据承兑余额/资产总额0.57%。 

6.票据承兑余额/存放同业余额不得高于300%； 

截至2024年12月31日，票据承兑余额/存放同业余额为5.00%；截至2025年

12月31日，票据承兑余额/存放同业余额3.37%。 

7.票据承兑和转贴现总额/资本净额不得高于100%； 

截至2024年12月31日，票据承兑和转贴现总额/资本净额为5.01%；截至

2025年12月31日，票据承兑和转贴现总额/资本净额3.75%。 

8.承兑汇票保证金余额/存款总额不得高于10%； 

截至2024年12月31日，承兑汇票保证金余额/存款总额为0.10%；截至2025

年12月31日，承兑汇票保证金余额/存款总额0.07%。 

9.投资总额/资本净额（不得高于70%）； 

截至2024年12月31日，投资总额/资本净额为12.26%；截至2025年12月31

日，投资总额/资本净额27.59%。 

10.固定资产净额/资本净额（不得高于20%）； 

截至2024年12月31日，固定资产净额/资本净额为0.02%；截至2025年12月

31日，固定资产净额/资本净额0.02%。 

（四）股东及挂牌公司存贷款情况 

1、股东存款情况 

截至2024年12月31日，财务公司股东【珠海华发集团有限公司、珠海铧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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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珠海十字门中央商务区建设控股有限公司、珠海华发实业

股份有限公司、珠海华发商贸控股有限公司、珠海华发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在财务公司存款102.11亿元，贷款165.42亿元。 

截至2025年12月31日，财务公司股东【珠海华发集团有限公司、珠海铧创

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珠海十字门中央商务区建设控股有限公司、珠海华发实业

股份有限公司、珠海华发商贸控股有限公司、珠海华发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在财务公司存款103.58亿元，贷款200.56亿元。 

2、挂牌公司存贷款情况 

截至 2025年 12月 31日，本公司在财务公司的存款 0万元，贷款 0万元。 

四、经营宗旨及业务优势 

财务公司的经营宗旨为“依托集团，服务集团”，致力于服务所属企业集

团，为其提供规范、高效的资金集中管理和灵活、全面的金融管理服务。财务

公司发挥企业集团财务公司金融杠杆的作用，实现集团资金集约使用、提高资

金使用效率，致力于构建华发集团资本运营的综合金融平台。 

五、风险评估意见 

本公司认为：财务公司具有合法有效的《金融许可证》《营业执照》，建

立了较为完整合理的内部控制制度，能有效地控制风险，财务公司严格按国家

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企业集团财务公司管理办法》的规定经营，各项监管指标

均符合规定要求。根据本公司对风险管理的了解和评价，未发现财务公司的风

险管理存在重大缺陷，本公司与财务公司之间开展存款金融服务业务的风险可

控。 

 

2026年 4月 


